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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_E5_9C_B0_c51_645231.htm 土地利用详细规划（熟悉） 1、

土地利用详细规划的概念 土地利用详细规划是在总体规划或

土地利用专项规划的控制和指导下，直接对某一地段或某一

土地使用单位的土地利用及其配套设施作出具体的安排，它

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土地利用专项规划的深入和细化。如

农场土地利用规划、林场土地利用规划、村庄用地规划等。

2、土地利用详细规划的类型 从土地利用详细规划的作用来

看，有两种类型，即控制性土地利用详细规划和开发性土地

利用详细规划。 （1）控制性土地利用详细规划是地方政府

为规范和控制土地使用者的微观土地利用行为而编制的规划

，它详细规定了各类土地的使用范围、使用界线、使用强度

、利用要求、限制条件等。 根据我国目前的土地使用情况，

控制性土地利用详细规划主要有以下类型： ①城市（镇）土

地利用规划 在一定面积土地上形成的附着于其上的人口、产

业集聚和城市社会支持系统，产生了城市土地功能的集中与

多样性。许多用地功能彼此之间往往是互相依存、渗透，有

时又是互相消长和制约的。因此，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就是要

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协调城市千千万万个分

散的土地利用活动，避免各种建设活动的互相干扰，消除土

地利用的负面外部性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控制性规划的主要

内容就是合理地确定城市用地的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规定

各地段各种用途的具体用地范围、用地强度、用地要求和用

地限制。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城市规划中



相对完整和相对独立的一种规划，如日本的城市规划是区分

为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设施规划和市街开发规划三部分

的。我国目前对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并无具体的单行法规进行

界定，各城市也没有在城市规划中编制独立的城市土地利用

规划。但从《城市规划法》中对城市规划内容的规定和城市

规划编制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是城市规划

最主要的内容。《城市规划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城市总体规

划的内容共有六项，其中第三项主要是用地规划，第四项中

河湖、绿地系统属于用地规划，综合交通体系也有较大部分

与用地规划相关，第五项即专业规划，也有相当一部分需要

安排用地。而第一、二、六三项内容，即城市的性质、发展

目标与发展规模，城市主要建设标准与定额标准，近期建设

规划，既有指导用地的原则，也有一部分是对用地的直接安

排。具体指导城市用地的规划主要是通过详细规划体现的，

如《城市规划法》第二十条规定，城市详细规划应当包括：

规划地段各项建设的具体用地范围、建筑密度和高度限制、

总平面布置、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和竖向规划。可见城市详细

规划的内容大都是用地规划。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没有

明文规定单独编制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但其内容基本都已包

含在现行的城市规划之中。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城市土地利

用规划应当成为相对完整独立的部分，以便地利用规划在城

市规划中的基础地位，更有利于对城市土地利用进行全面合

理的控制和引导。 ②乡村土地利用规划 乡村土地利用规划是

在城市（镇）以外的广大农村地域进行的，乡村土地以农业

用地为主，兼有一定的村庄居民点用地、工业小区用地、交

通水利设施用地、生态保护用地等。与城市（镇）土地不同



，乡村土地主要由农业生产用地构成，它侧重于利用土地的

生产功能。土地的利用方式受制于土地的适宜性。乡村土地

利用规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合理地安排各类用地，在总体规划

的基础上，详细编定各地块的具体用途，并对各类用地的要

求，限制条件等作出具体规定，以便能够为土地用途管制提

供依据。控制性的乡村土地利用详细规划的重点应是保护农

地，尤其是保护基本农田。乡村土地类型多样，各种用地要

求不尽一致，因此，乡村土地利用规划可进一步细化为耕作

田区规划、村庄用地内部规划、果园内部规划、养殖场内部

规划、茶园内部规划等。 （2）开发性土地利用详细规划则

是为了指导某一地段、地块或某一土地使用单位的土地如何

开发利用而进行的具体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实施与管理的途

径 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与管理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自

然等多方面的因素，必须综合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

、技术的手段，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1）编制与实施土地

利用计划。土地利用计划是土地利用规划的具体安排，是实

施规划的最重要的行政手段之一。在研究编制土地利用计划

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必须强化计划的检查与管理工作

，以保证各项用地按规划方案得以有效执行。 （2）建立实

施规划的领导责任制。各级政府应当把土地利用规划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行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并

将规划执行情况作为考核土地管理部门主要领导工作业绩的

一项重要指标。层层订立实施规划的领导责任制度可以促进

土地利用规划落到实处。 （3）实行规划公告制度。地方各

级土地利用规划经批准后，要有组织地做好规划的宣传、发

布工作，特别要重视做好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的公告工作。规



划公告可采用在报纸上公布、张贴布告和设立公告牌等方式

。有条件的地方应尽可能采用设立公告牌的方式，以便起到

长期宣传和警示的作用。 （4）建立建设项目用地的规划审

查制度。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阶段，必须经土地管理部

门预审。凡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未通过用地预审的建设项

目，其用地申请不予受理。对农用地转用、征用和补充耕地

方案以及建设项目的验收等各个环节都应进行规划的审核，

以确保规划的有效实施。 （5）加强对城市和村镇规划中建

设用地规模的审核。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阶段，必须经

土地管理部门预审。凡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未通过用地预

审的建设项目，其用地申请不予受理。对农用地转用、征用

和补充耕地方案以及建设项目的验收等各个环节都应进行规

划的审核，以确保规划的有效实施。 （6）严格土地利用规

划的修改 （7）强化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的监察管理来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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